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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頭畫明星、玩具、電視上的英雄有違反肖像權、著作權的疑慮嗎？

我想當街頭藝⼈ 在街頭畫明星或是玩具、電視上的英雄讓路⼈隨意丟錢 想請問這樣有違反肖像權、著
作權的疑慮嗎？？

 陳琦姸（認證法律⼈）
讚： 2 留⾔： 0 

2023-02-08 18:10

肖像是⽤繪畫、雕塑、攝影等⽅法所製作的⼈物像，在⺠法上，⽬前被法院實務歸類到⼈格權的範圍⽽受到保
護[1]。每個⼈對⾃⼰的肖像有肖像權，⾄於虛擬的動漫玩具⼈物就沒有肖像權。
街頭藝⼈在街頭畫明星等他⼈的肖像供路⼈打賞，是⼀種商業利⽤的⽅式，在沒有得到本⼈同意前，可能會被
認為是侵害肖像權的⾏為[2]。
被侵害肖像權的⼈可以向侵害者請求財產上或⾮財產上（慰撫⾦）的損害賠償[3]。尤其是擅⾃畫明星的肖像做
商業利⽤，會因為具有代⾔費等商業利益，所以可較明確地計算出財產損害。在無法完全避免法律爭議的情形
下，不建議在未取得本⼈同意前，畫明星等他⼈的肖像。

⾄於無法主張肖像權的虛擬玩具、電視上的英雄（例如神奇寶⾙、漫威等），通常會被認為具有「原創性」及
「創作性」，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美術著作」[4]。

在街頭畫玩具、電視上的英雄⼈物，可能會被認為是「重製」他⼈的著作[5]，即使在畫作中有加上⾃⼰的創意
，也可能屬於著作權法的「改作」⾏為[6]。無論重製權或改作權都是著作財產權⼈的權利[7]，⽽且街頭藝⼈
在公開場合繪畫，並⾮私下繪畫供⾃⼰或家⼈欣賞、未外流；此外⼜是供路⼈打賞的營利⾏為，綜合這些情形
，較難認為是合理使⽤[8]。因此，建議仍應取得著作財產權⼈的同意或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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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 肖像，肖像權，著作權，重製，合理使⽤

   ⺠法第18條第1項：「⼈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之。
」

[1]

   臺灣⼠林地⽅法院100年度訴字第778號⺠事判決：「以營利⽬的使⽤他⼈肖像，即將他⼈肖像加以
商業化（商品化），作為推銷商品或服務等，從⽽，未經肖像權⼈同意，即從事上開⾏為，⾃屬侵害
他⼈之肖像權。」

[2]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法第195條：「不法侵害他⼈之⾝體、健康、名譽、⾃由、信⽤、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
格法益⽽情節重⼤者，被害⼈雖⾮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
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3]

   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第4款：「本法所稱著作，例⽰如下︰……四、美術著作。」
關於原創性和創作性的說明，建議參閱：曾允君（2022），《如何取得著作權（四）──必須具有原
創性》。

[4]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本法⽤詞，定義如下：……五、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錄影
、攝影、筆錄或其他⽅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
出或播送時予以錄⾳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

[5]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改作：指以翻譯、編曲、改寫、
拍攝影⽚或其他⽅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

[6]

   著作權法第22條第1項：「著作⼈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
著作權法第28條：「著作⼈專有將其著作改作成衍⽣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作之權利。但表演不適⽤之
。」

[7]

   著作權法第65條第1、2項：「
I 著作之合理使⽤，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II 著作之利⽤是否合於第四⼗四條⾄第六⼗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使⽤之情形，應審酌⼀切
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利⽤之⽬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的或⾮營利教育⽬的。
⼆、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例。
四、利⽤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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